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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水利署第四河川局機具保管場管理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102年 11月 

一、 本局為有效及妥善管理機具保管場之查扣機具，特訂定

本作業要點。 

二、 本局機具保管場保管項目： 

(一) 本局查扣之機具。 

(二) 本局防汛備料及其他報廢物品等。 

(三) 其他機關寄放託管機具及物品。 

三、 本局機具保管場之進場管理作業如下：  

(一) 本局查扣機具進場扣押之機具，得請警察機關派

員協助戒護，並於進保管場時點交責付保管場專

責人員。其專責人員對其扣押之機具應作下列保

管措施： 

1、 建立機具資料卡。(附表一) 

2、 分類編號並噴印於機具上。 

3、 機身整體、駕駛座等外觀及應清點部位拍照，並

上封條，其屬扣押者，並將資料卡及照片函送取

締警察機關備查。 

4、 查封前，應會同行為人清點其重要零件，若行為

人拒絕或逃逸，則於案發現場查扣人員會專責人



 2 

員及保全人員作一清點，其機具零件若非時間或

天然因素而損壞或遺失，專責人員應立即予以簽

報處置。 

5、 登錄保管場查扣機具、設施清冊。 

6、 鑰匙同編號專責保管。 

7、 重要零(配)件之保管措施。 

8、 進場機具應於保管場內機具位置平面圖清楚標

示其位置。 

(二) 查扣機具之清查機制： 

1、 保管場之保全人員，應每日就建檔資料(機具設

施資料卡、照片、編號等)逐機核對，將檢查情

形記載於工作日誌，並於每月初將上個月工作日

誌、清查結果表及監視影像光碟函報本局備查。 

2、 本局專責人員每月至少二次會同保全人員辦理

逐機清查。 

3、 本局另每二個月至少一次另派員抽查管理情

形，就保管機具數量、機體及零件等重要物品清

查，並依「經濟部水利署第四河川局查扣機具保

管場機具清查結果表」填報。(附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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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本局機具保管場之程序管理作業如下： 

    為避免查扣機具長期置放本局保管場，導致機具生

鏽及衍生其他問題，每年 6月及 12月，就案件成立之

機具部分，先行函文洽詢檢警是否有沒入之必要，再召

開審查會就查扣機具部分先行審查是否達沒入標準，以

利縮短機具是否發還或沒入之處分時程。 

 

五、 本局機具保管場之發還管理作業如下： 

    經刑事確定無沒入之必要，其水利法行政部分經審

查會審議決議未達沒入標準始得辦理發還。在辦理發還

時，應查驗下列資料： 

(一) 核對具領人身份證正本及相片等相關資料是否符

合。 

(二) 本局通知領取公文。 

(三) 機具編號、車號或引擎號碼。 

    本局專責人員及保全人員應於查驗前項有關文件

無誤後，填寫「經濟部水利署第四河川局查扣機具場查

扣機具發還證明單」，請具領人於發還證明單簽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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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附表三) 

六、 本局機具保管場之拍賣管理作業如下： 

        經確定沒入及無提出異議或無其他行政救濟，且無

應行撤銷或廢止法令處分之情事者，應依經濟部沒入設

施或機具作業要點儘速辦理拍賣。視可拍賣機具達 3台

以上立即辦理拍賣事且，或當年未達 3台，可拍賣機具

有 1台以上，於每年 12月辦理拍賣事宜，避免其機具

因生銹導致可拍賣行情降低。 

 

七、 其他及外單位寄放機具管理作業如下： 

(一) 其他機關單位因未設置機具保管場，基於行政互

相立場，經報局長或其授權人員同意後，始得借

放。 

(二) 外單位寄放機具，應就第三點進場管理原則管

理。為避免長時間寄放託管產生其他問題，應於

每年 6月及 12月函請寄放託管單位查扣案件處理

情形及處置意見。 

八、 流程圖：如后圖 1、圖 2 

附錄：範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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